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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至今已三十余载，当下，中国足球正呈现出一幅独特的图景。一方面是职业足球和国家队整体发展

“日渐衰弱”，职业足球整体水平全方位落后于周边国家，政府部门不断推出相关政策深化足球改革却依然收效甚微。另一方

面是业余足球赛事的空前火爆，如“苏超”“蒙超”“湘超”“渝超”“赣超”等等。这种“冰与火”并存的局面，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重新审视中国足球的宝贵机会。本研究拟以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与“苏超”模式为研究对象。中国足球的困境并非市

场化不足，而是治理结构失衡：市场缺乏稳定的制度约束，政府尚未完成从行政控制者到规则设计者的角色转变。职业化的

关键，不在于资本的进入，而在于建立“治理驱动”的制度秩序，使政府、市场与社会形成动态共治的格局。在理论上，本

研究旨在提出“治理驱动的职业化”概念，突破传统的“去政府化”理解，强调职业化应建立在制度稳定与社会参与基础之

上。在实践上，“苏超”经验为地方体育治理提供了渐进式职业化的思路，为中国职业足球走出“资本陷阱”提供了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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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reform of Chinese football has been going on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nd currently, Chinese 

football is presenting a unique picture. On the one h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and national teams is 

gradually declining, and the overall level of professional football lags behi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all aspect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ontinue to introduce relevant policies to deepen football reform, but the results are still minimal.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n unprecedented popularity of amateur football matches, such as the "Jiangsu Football City League", "Inner Mongolia Football 

Super League", "Hunan Football League", "Chongqing City Football Super League", "Jiangxi City Football Super League" and so on. 

The coexistence of "ice and fire" provides us with a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re-examine Chinese football. This study intends to focus 

o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reform of Chinese football and the "Jiangsu Football City League" model. The dilemma of Chinese football 

is not the lack of marketization, but the imbalance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 market lacks stabl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the 

government has not yet completed the role transformation from administrative controller to rule designer. The key to 

professionalization lies not in the entry of capital, but in establishing a "governance driven" institutional order that enables the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to form a dynamic co governance pattern. In theory, this study aims to propose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driven professionalization",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non-administration" and emphasizing that 

professionaliz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institutional stability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practice, the experience of "Jiangsu Football 

City League" provides a progressive professionalization approach for local sports governance, and offers new insights for Chinese 

professional football to break out of the "capital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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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1994 年职业化改革启动以来，中国职业联赛历经

三十年仍未形成稳定运行机制。商业化改革虽在赛事体系、

市场规模和社会影响力方面带来阶段性繁荣，却暴露出资

本短视、治理失衡与制度脆弱等深层问题。 

“苏超”联赛作为政府主导型区域群众性赛事，虽在

发展逻辑、历史与规模上无法与职业联赛相提并论，但其

低商业化、强稳定性的特点，以及“政府统筹、企业参与、

社会动员”的多元治理结构，为职业联赛提供了重要借鉴。

这促使我们反思：商业化逻辑下的职业化为何失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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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模式为何具有特定可行性？政府如何在不陷入行政

僵化的前提下推动职业化渐进转型？这些问题直指体育

治理核心——如何在公共性与市场性之间建立制度平衡。 

1 以商业化推动职业化的失败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商业化”为制度突破口，却

陷入资本过度主导与制度信任缺失的双重困境。商业化本

欲打破行政依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但在制度环境不完

善、公共监管机制薄弱的条件下，资本力量未带来健康产

业生态，反而加剧了体系的短期化、功利化和不稳定性，

其失败是结构性必然结果。 

1.1 短期逐利与制度失稳 

资本的逐利性使职业足球易沦为政治或投资工具，破

坏足球核心价值观与俱乐部社会责任。[1]企业投资足球多

出于品牌宣传、政商关系或地方形象工程，而非可持续经

营，这种“政绩依附型资本”缺乏制度约束与风险分担机

制。一方面，股权结构单一导致俱乐部经营不稳定，2021

赛季中超16家俱乐部中14家主要控制人为民营企业或个

人，仅 2 家为国企，民营企业频繁转让股权，一旦资金链

断裂或经营重点转移，俱乐部便陷入停摆；[2]且行业缺乏

公共基金与联盟担保机制，风险无法被制度性吸收，联赛

整体脆弱。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将足球俱乐部视为“政绩

符号”，[3]给予短期政策、土地与宣传支持，缺乏长期治

理规划，企业与政府的投入均以阶段性目标为导向，形成

“投入冲动—业绩制造—资本离场”的周期性波动。[4] 

此外，商业化下的俱乐部运营强调“结果导向”，竞

技成绩成为唯一评估标准，投资人倾向于高薪引援、盲目

扩张，忽视青训与球迷社群建设。中超 2013—2016 年资

本扩张阶段，巨额转会费、外援政策放宽推高联赛成本，

经济环境收紧后资本迅速撤出，引发俱乐部解散潮。[1]

市场驱动的职业化未实现制度自我强化，反而陷入“投入

冲动与退出周期”的结构性循环，资本短期收益与体育制

度长期稳定的冲突因缺乏制衡而不可调和。 

1.2 公共属性缺失与社会信任坍塌 

体育兼具经济活动与社会公共事业双重属性，职业化

改革需兼顾竞技水平提升与社会认同、公共信任重建。但

商业化职业化的最大失败，在于体育公共属性的丧失与社

会信任的崩塌。资本逻辑下，球迷被视作“流量资源”而

非公共参与者，赛事营销偏向娱乐化、明星化，票价、版

权与周边商品的商业操作挤压了公众参与空间，俱乐部缺

乏与本地社区的长期互动，足球的社会情感基础被削弱。

联赛治理透明度低进一步削弱制度信任，联盟与俱乐部

的财务状况、转会规则和决策机制长期缺乏公开审计与

监督。[5]俱乐部封闭运营，未通过信息披露获得外部监督，

出现欠薪、违规操作、假球丑闻时，俱乐部与监管主体互

相推诿，公众将职业联赛视为封闭的“利益游戏”。足球

本应是社会连接机制，却在商业化逻辑下沦为资本营销舞

台，公共性被侵蚀，社会认同断裂，公众不再将其视为城

市文化一部分，而是企业投机与政府谄媚的工具，这种“去

共同体化”是商业化失败的深层征兆。 

1.3 文化认同的断裂：城市与资本的脱节 

成熟职业体育体系依托城市文化与地方认同形成稳

定社会基础，而中国职业俱乐部与城市社会多为象征性连

接而非实质性共生。俱乐部多以企业命名并受其控制，缺

乏独立品牌与文化内核，企业更迭导致俱乐部身份更替，

城市情感难以沉淀；地方政府追求“引资建队”而非“培

育文化”，使俱乐部呈现“资本漂浮”状态，球队与城市

的情感链接依附于投资者意志。 

商业化运作进一步削弱体育象征意义，资本通过冠名

权、广告和转播收益占据话语主导权，赛事过度娱乐化、

标签化，城市认同、地方历史与球迷文化被边缘化。低级

别俱乐部频繁跨城搬迁，忽视球迷认同，使足球失去灵魂，

不再是公共记忆的延续，而是商业产品的外壳。文化断裂

导致职业俱乐部缺乏社会监督与公共压力，内部治理易滑

向封闭与私有化，联赛难以形成稳固社会声誉，最终陷入

商业热度退却后的制度真空。 

综上，中国足球商业化职业化改革失败是制度逻辑与

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错位，短期逐利导致制度失稳，公共属

性缺失引发信任崩塌，文化认同断裂削弱社会基础。职业

化的关键不在于资本规模，而在于制度稳定性、公共性恢

复与文化认同重建，唯有将职业体育重新嵌入社会治理与

文化体系，改革才能走出困境。 

2 政府主导模式的制度逻辑：以“苏超”为例 

商业化职业化失败后，“苏超”联赛提供了制度性替

代方案。其成功源于中国特有的治理体系与地方政府制度

创新，以政府主导为核心，在制度设计、文化建构与社会

动员层面实现职业化的治理过渡，未否定市场，而是在公

共治理逻辑下重塑体育制度基础，使赛事从商业产品回归

社会公共品。 

2.1 制度保障：政策导向与财政稳定 

“苏超”的核心优势在于“政府主导+赛区协同+专

业运营”的三层制度结构，[6]政府主导确保宏观政策导向

与公共利益一致，赛区协同保障资源区域平衡，专业运营

负责市场化执行与品牌管理，形成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

制度闭环。《2025 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将“开展全省

城市足球联赛”列为重点工作，[7]《关于加快发展赛事经

济提振体育休闲消费的意见》提出扩大赛事溢出效应，培

育高知名度赛事品牌，[8]使“苏超”纳入省级体育发展规

划与城市品牌战略，确立公共属性。政府不直接参与日常

运营，通过财政支持、场馆保障、赛制规则等制度化手段

设置框架条件，确保赛事导向一致与资金稳定。 

财政支持机制实现制度性兜底，资金来源包括地方财

政专项资金、企业赞助和社会捐助，政府资金承担基础保

障职能，且与绩效评估挂钩，通过年度考核、社会反馈和

公开审计形成约束性监督，[9,10]既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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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行政干预任意性。赛区协同机制方面，“苏超”实行

省级统筹与地市分区承办结合的运行方式，赛区间既竞争

又合作，政府搭建制度平台，强调统一规则、分级实施，

赋予各赛区自主空间，避免过度集权或地方割裂。 

2.2 文化机制：从体育赛事到城市公共产品 

“苏超”是文化再生产机制的体现，通过体育嵌入，

实现城市文化认同与公共生活结构重组。[11]一方面，重塑地

方认同表达方式，与中超的资本运作、明星效应不同，“苏

超”的文化动能源于地方社会自我参与与公共叙事，各地媒

体与球迷以“玩梗”文化形成低门槛、高参与的集体狂欢，

使赛事成为社会情绪与文化幽默的出口，打破体育精英化边

界，让足球重新成为地方身份象征与集体情感凝聚点。 

另一方面，通过空间与制度再嵌入，将体育转化为城

市公共产品。南通、常州等城市打造“全域主场”，将观

赛活动延伸至商圈、广场与学校，使体育空间成为新的公

共生活节点。[12]政府扮演协调者与赋能者角色，通过基础

设施投资、文旅政策与传播策略实现体育公共性再造，使

体育从被动娱乐消费，转变为承载教育、社交与文化功能

的城市公共实践。“苏超”的文化机制本质是“公共性重

构”过程，以体育为媒介，将地方文化的情感表达、空间

组织与社会治理重新编织成可持续的公共体系。 

2.3 社会动员机制：全民性与认同感 

“苏超”的兴起建立在强有力的行政动员体系之上，

地方政府以制度设计者与社会号召者双重身份，将赛事纳

入整体治理议程。通过政务媒体、教育系统、社区网络和

企事业单位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使赛事推广与社会动员

相互交织，迅速突破体育圈层，成为城市治理与社会整合

的共同事件。行政动员的关键在于制造“可见的共同体情

绪”，使个体参与被赋予政治与情感双重意义，实现广泛

社会凝聚，这是制度性社会动员的成功样本。 

更重要的是，这种动员逻辑实现“社会化转向”，初

期政策推动形成稳定制度预期与社会氛围后，社会力量逐

渐取代行政机制成为核心驱动力。[13]球迷组织承担宣传与监

督职能，参与规则讨论与赛事推广；学校通过校园集体观赛

与足球课程，将体育纳入教育体系；社区通过赛事讨论和集

体观赛强化邻里互动；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参与赞助与文创开

发，使体育经济嵌入地方产业链。行政动员转化为协作式共

治，政府角色从直接主导转向制度保障与资源协调，提供基

础设施与规则框架，为社会力量提供可持续行动空间。 

“苏超”模式的成功揭示了政府主导型体育治理的制

度逻辑：以公共责任为核心、制度稳定为基础、社会认同

为支撑。 

3 政府模式的边界与转型压力 

“苏超”模式展示了地方政府在职业体育治理中的制

度创新能力，为市场失灵提供了稳定替代方案，但该模式

建立在特定政治与财政条件下，随着体育产业化和社会多

元化深入，其边界日益显现，转型压力逐步积聚。 

3.1 区域结构的差异性约束 

“苏超”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江苏省特有的经济

与行政结构，经济实力雄厚、地方财政充足、区域发展均

衡是其制度稳定运行的基础，也决定了该模式的不可复制

性。江苏省是全国经济体量第二大省，2024 年人均 GDP

居全国第一，下辖 13 座地级市 GDP 均位列全国百强，“一

城一主场”模式使办赛资金压力均匀分散，各区市均能享

受经济效益。[14]而多数中西部和财政依赖型地区，难以承

担如此高强度、持续性的公共投入，财政压力上升或政策

优先级下降时，赛事运行机制易失衡。 

区域内部经济均衡性为“苏超”提供了空间扩散与制

度复制可能，苏锡常地区经济基础稳健、基础设施完善、

城市规模相当，形成“多中心联动”空间格局。而其他省

份普遍存在“省会独强、地市弱势”的结构性失衡，赛事

资源集中于核心城市，外围地区难以有效参与，难以构建

完整区域市场和社会基础。[15]此外，江苏行政体系具备较

高区域协调能力，能通过政策联动与财政协同整合省级资

源，形成跨城市公共治理能力；而行政碎片化严重地区，

体育治理受制于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难以实现制度协同。 

3.2 短期观众吸引与长期产业乏力 

政府主导模式展现出强大社会动员能力，却缺乏将

“行政热度”转化为“产业韧性”的机制。行政系统擅长

制造表层繁荣，却难以建立自我生长的市场与文化结构。 

观赛热情依托行政动员与城市认同的“身份逻辑”，

而非足球运动本身的市场吸引力。地方政府通过组织单位

观赛、校园集体参与等方式营造“全民热情”，但观众参

与多出于政治性认同和社会归属，而非内在体育消费需求，

政策重心转移或宣传周期结束后，观众热情随即降温，上

座率与关注度急剧回落，形成“短周期波动”消费曲线，

难以形成稳定付费与品牌体系。 

“看球不踢球”的动员结构，使观赛人群难以转化为

真实体育人口。足球人口增长需要从观赛到体验、再到经

常参与的完整转化链条，但政府动员模式集中于赛事端可

见成果，忽略转化端制度性供给，观众赛后缺乏低门槛参

与渠道，社区缺少常态化组织者与场地，学校受升学压力

约束，观众转化为球员的漏斗在“体验端”断裂。 

政府主导的赛事结构强化“赛事中心化”资源分配逻

辑，财政投入与行政资源集中于赛事举办、场馆建设和形

象工程，忽视青训体系、教练培训等支撑体育产业生态的

中间层环节。市场准入带有强烈审批色彩，社会资本多为

“配合执行者”，而非自主创新者，长期削弱产业内生增

长动力，导致产业结构“头重脚轻”。更深层困境在于“文

旅化替代”，赛事热度被视为带动消费与展示城市形象的

抓手，足球场成为旅游经济与地方政绩的舞台。类似“村

超”，地方赛事经济效益主要来自“体文旅融合”外部收

益，而非足球产业内部成长。[16]地方政府以文旅产业回报

支撑体育投资合理性，体育沦为文旅叙事符号资源，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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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节日景观”，青训体系、职业管理等核心环节被边

缘化，逐渐失去自我积累能力。 

综上，政府主导模式在动员阶段展现卓越社会整合能

力，却在转化阶段面临系统性乏力，观众热情未能转化为

体育人口，财政投入未能催生市场机制，文化热度未能积

累为社会记忆，易陷入“短期成功—长期停滞”的循环。 

3.3 政府的“退出”与“再嵌入” 

足球职业化后续改革中，政府部门养成用行政逻辑压倒

市场逻辑、用行政干预替代市场行为的制度惯性。[17]但在制

度孵化阶段，政府主导模式仍具备不可替代的功能，体育产

业的发展本质是制度与信任的产物，而中国体育改革的现实

约束是市场信任尚未充分生成，社会资本缺乏长周期耐心，

行业自律机制尚未成熟，此时政府是制度信任的替代性来源。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是否退出，而在于转变在场方

式——从“控制型在场”向“制度型在场”转化，从“资

源分配者”向“制度供给者”转化。政府的“退出”应建

立在制度化规则供给与信用保障之上，而非简单放权或撤

离。需通过立法、财政和监管框架，确立明确的产权边界

与治理规则，建立财政与税收长期激励机制，完善信用体

系建设，以规则而非命令塑造秩序。 

政府应实现“柔性嵌入”与“分层退出”：初期承担基

础设施建设与信用背书角色；中期通过制度授权与共治机制，

引入社会资本与行业协会共同参与运营；成熟期逐步从资源

配置转向制度监督，让市场机制在规则框架内自我调节。 

政府的“再嵌入”也是“公共性重建”过程，需建立

制度化社会参与机制，让球迷组织、教育机构等共同构成

体育治理社会基础，通过法定程序保障公众参与权，使“体

育公共性” 从政治动员转向社会共治。体育治理的目标

是让政府“以制度方式在场”，以规则塑造秩序，以激励

引导市场，以透明监督维护公信，这既是治理逻辑的更新，

也是公共权力形态的现代化。 

“苏超”的经验表明，完全市场化的体育治理尚不现

实，但通过“退出与再嵌入”的双向调适，可在保持制度

稳定的同时，释放市场活力与社会能量。只有当政府的在

场方式实现从“控制—执行”到“规则—引导”的转变时，

体育产业才能真正走出“短期热度—长期乏力”的循环。 

4 渐进式职业化的混合治理模式 

经历市场主导的制度失衡与政府主导的制度修复之

后，中国职业体育的核心课题已从“谁主导”转向“如何

共治”。职业化绝非一次性的市场转型，应通过分阶段的

混合治理，实现从政府驱动到制度驱动的平稳过渡。本文

提出“政府主导的稳定期—混合治理的共治期—职业化的

自治期”三阶段改革路径，以治理逻辑为主线，强调制度

建设的连续性与社会信任的可累积性。 

4.1 阶段一：政府主导的稳定期 

在职业化改革初始阶段，政府应承担“制度孵化者”

与“公共保障者”角色，确保体系起步稳定与社会信任重

建。经历市场化失败后，中国足球及其他职业体育项目普

遍面临信任危机、财政不稳定与治理真空，单纯依赖资本

或社会组织已无法重建体系，此时政府主导的关键任务是

“重建秩序”。 

政府需通过制度兜底恢复体系信任，建立统一的财政

支持机制、风险保障基金和赛事信用体系，财政支持与绩

效考核、社会监督机制相结合，形成“公共资金+社会评

估”的双向约束结构，通过透明审计和责任机制构筑体育

市场安全底线。同时，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与政策协调，完

善体育场馆、训练基地、青训网络等公共品供给，建立跨

部门协调机制，整合体育、教育、财政等资源，形成“全

域协同”治理格局。此阶段核心目标是以公平与秩序取代

资本冲动，为未来共治奠定制度稳定的“地基”。 

4.2 阶段二：混合治理期（共治阶段） 

当基础设施与制度信任逐步建立后，职业体育进入混

合治理期，核心特征是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参与治理，

形成多元协同制度结构。政府不再是赛事直接运营者，而

是规则制定者和制度平台提供者；市场成为创新与效率主

要来源；社会组织与公众通过参与监督与文化建构，提供

合法性与持续动力。政府的核心职能是制定规则框架，包

括行业准入制度、财务透明标准、反垄断与知识产权保护

机制等，通过制度性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不直接干预商业

运营，实现“放权不放任”。[18]社会资本应成为赛事商品

化主导力量，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构

建“赛事平台型组织”，改变传统资金供给模式不足，增

加资金来源，扩大供给，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更多承担监

管角色。[19]例如，政府提供基础设施与制度框架，企业负

责赛事品牌化、数字化与文创衍生，收益按贡献比例分配。 

混合治理期也是社会组织进入的窗口期，球迷协会、

行业联盟等组织的参与，能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形成“第三

支柱”，弥补信息不对称与信任缺口，增强赛事文化认同，

提供柔性监督，使治理结构更具包容性与韧性。此阶段的

根本意义在于建立“共治共赢”机制，政府负责“制度安

全”，市场创造“产业活力”，社会提供“文化合法性”，

三者共同构成职业化的制度生态系统。 

4.3 阶段三：职业化自治期 

当市场机制成熟、社会信任稳定后，职业体育进入职

业化自治期，实现从政府监管型向行业自治型的制度转型。

标志是体育组织具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与自我造血能力，

政府从制度核心转为规则守护者与公共监管者。 

自治期的核心在于联盟化与规则自律，职业联赛应建

立独立的联盟管理体系，形成“联盟治理委员会、俱乐部

理事会及外部监督机构”的三层治理结构，联盟负责赛事

组织与规则制定，俱乐部通过理事会参与决策，外部监督

机构确保财务透明与社会问责。财务独立是职业化自治的

必要条件，政府财政投入逐步退出主渠道，转而通过税收

减免、信用评级等方式提供制度性支持，赛事收入主要来



体能科学 
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SCIE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27 

源于转播权、门票、品牌赞助等市场化渠道，通过完善的

财务监管与分配机制，确保资源公平流动，形成可持续产

业生态。制度创新应与品牌建设并行，职业化自治不仅是

制度层面的去行政化，更是文化层面的去依附化，联盟应

将品牌运营、球迷文化、社区责任纳入治理框架，使体育

组织真正成为社会公民的一部分。政府在此阶段的角色是

品牌保护者与公共监督者，通过政策、法律与舆论保障职

业体系公信力，最终实现从“政府主导型治理”向“制度

自治型治理”的转变。 

5 结语 

本文以“治理驱动的职业化”为核心命题，揭示中国

职业足球三十年改革的症结在于“治理失衡”：资本逻辑

缺乏稳定制度约束，公共性与社会信任未能内生化为联赛运

行规则。“苏超”模式的经验表明，在市场秩序与行业自律

尚未成熟的阶段，政府应以制度供给者、信用担保者与公共

品配置者的身份“以规则方式在场”，通过财政兜底、赛区

协同与社会动员，为职业生态搭建可预期的制度外壳。 

中国职业体育现代化的标志，是制度自我约束能力与

社会信任的长期沉淀，核心是形成制度的“内稳外放”机

制：内部通过联盟自律、财务公开、社会问责维持公信；

外部通过文化嵌入、社区协同与教育体系形成持续动力。

当公共权力转向规则和引导，资本锚定为契约秩序，球迷

转化为治理共同体时，职业化才真正完成从“制度孵化”

到“制度自立”的跃迁，体育也将成为衡量社会治理现代

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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